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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资金拆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资金拆借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流动资金拆借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接受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化集团”)的资金拆借，拆

借金额为 6,000万元，控股股东分次发放，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分次偿还。拆借

期限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根据资金实际使用金额以及实

际使用天数，按年利率 5.4%计算资金使用费。本次资金拆借用于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接受控股股东资金

拆借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谭新乔先生、梁真先生、龙

友发先生、丁建奇先生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接受控股股东资金拆借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1847136379 

法定代表人：谭新乔 

成立日期：1994年 5月 10 日 



注册资本：8559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湘潭市岳塘区滴水埠 

经营范围：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

配件；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政策允许的以自有资产对外

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代客理财等国家金

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普通货运；铁路运输服务（限分公司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电化集团的总资产为 263,827.44 万元，净资产为

83,000.67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 65,433.82万元，净利润为 9,448.52万元(上

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电化集团的总资产为 289,695.90

万元，净资产为 87,866.87万元；2017年 1-9月营业总收入为 53,539.03万元，

净利润为 3,024.32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电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现持有公司 102,002,88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29.51%。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

条规定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处于发展的重要时期，资金需求较大，接受控股股东的资金拆借，可以

有效解决公司灵活快速融资的问题，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考虑到控股股东取得

上述资金已支付一定的费用，故需向控股股东支付一定的资金使用费，且该资金

使用费率未超过目前公司最高融资利率水平，交易公平公允，不存在向关联方输

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本次接受控股股东资金拆借事项事前取得了我们的认

可，决策程序合法公正，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处于发展的重要时期，资金需求较大，接受控股股东的资金拆借，

可以有效解决公司灵活快速融资的问题，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考虑到控股股东

取得上述资金已支付一定的费用，故需向控股股东支付一定的资金使用费，且该



资金使用费率未超过目前公司最高融资利率水平，交易公平公允，不存在向关联

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流动资金拆借的议案》。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湘潭电化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审

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2）上市公司处于发展的重要时期，资金需求较大，接受控股股东的资金

拆借，有利于上市公司持续发展。本次交易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本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